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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臺灣因應茲卡病毒感染症之邊境檢疫措施 

 

廖思采*、蔡郁慧、何麗莉、吳怡君 

 

摘要 

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於 2016年初蔓延至中南美洲及亞洲。臺灣首位境外移入

個案於 2016年 1月 10日即經國際機場發燒篩檢站發現，我國陸續研擬因應作為，

以防堵疫情擴散至國內。自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來，即以疾病管制署

疫情中心提供的旅遊疫情等級為基礎，進一步透過各種管道，持續深化疫區往返

旅客與外籍移工等目標族群的衛生教育。在精進我國人員檢疫、港區衛生、航空

器及船舶衛生等檢疫作為上，也參考先進國家、鄰近亞洲國家及國際衛生組織等，

適時檢討與優化。2016 年間，我國港埠發燒篩檢站共主動監測到 25,286 名入境

旅客有發燒症狀，經評估後採檢 3,735 名，其中 5 名檢驗確診（佔所有茲卡病毒

感染症境外移入個案的 38%），並間接發現 1名接觸者確診個案。透過檢疫與防疫

相輔相成的功能發揮，未造成進一步社區傳播。期望以該年度的檢疫經驗，在

未來在面對層出不窮的新興傳染病時，據以作為評估目標族群、擬訂與優化檢疫

政策的參考。 

 

關鍵字：茲卡病毒感染症、檢疫、高風險族群 

 

前言 

茲卡病毒(Zika virus)為黃病毒科(flavivirus)的單股 RNA 病毒，主要分布在熱帶

及亞熱帶地區。這些區域同時盛行其他蚊媒傳染病，多包含以埃及斑蚊及白線

斑蚊為媒介的登革熱、屈公病及黃熱病。截至 2017 年初，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推估全球約有 3 百萬至 4 百萬個茲卡病毒感染症病例，

84 個國家或屬地有茲卡病毒病媒蚊的傳播，31 個國家或屬地有造成畸形小頭症或

併發中樞神經異常個案，其中有 23 個國家或屬地有併發格林 -巴利症候群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GBS)個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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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 2003 年發生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以來，港埠設置有發燒篩檢站，並隨平變時彈性調整檢疫業務與人力配

置[3]。2016 年 1 月 10 日，我國桃園國際機場發燒篩檢站發現首例境外移入茲卡

病毒感染症個案。同年的 2 月 1 日 WHO 隨即宣布茲卡病毒感染症為國際公共衛生

緊急關注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我國同步

成立署層級指揮中心，並將茲卡病毒感染症由第二類法定傳染病，改列為第五類

新興法定傳染病，依「醫療整備、境外防疫、邊境檢疫及病媒控制」四大策略

建構國內防疫網。考量部份數據取得困難與政策權管隸屬不同單位，本文僅就

當時四大策略的「邊境檢疫」策略進行觀察敘述，記錄 2016 年臺灣面對茲卡病毒

感染症疫情（以下簡稱茲卡疫情）來襲的檢疫經驗、成果及檢討，作為未來因應

新興傳染病的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2016 年我國入境人數：2016 年移民署全球資訊網之統計資料取得。 

二、2016 年入境有症狀人數、採檢人數及病媒蚊境外移入確診人數：由疾病管制

署（以下簡稱疾管署）法定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及症狀監視及預警系統取得。 

三、統計方式：以 Excel 軟體進行資料整理及一般敘述性統計。 

 

研究結果 

一、我國國際港埠因應茲卡病毒感染症作為 

(一) 人員檢疫 

有鑑於茲卡病毒感染症與登革熱的疫區，皆涵蓋與我國交流頻繁的

東南亞國家，且都可透過病媒蚊傳播，因此茲卡病毒感染症的人員檢疫，

多以登革熱發燒篩檢政策為經驗，來進行延伸。 

自 2015 年 1 月起，我國 4 大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小港國機機

場、臺中航空站及松山機場）全面實施登革熱 NS1（登革病毒的非結構

蛋白 non-structural protein 1，簡稱 NS1）快篩新制。針對自疫區入境且有

發燒等疑似感染症狀的旅客，檢疫人員將疫調及快篩結果，登打入疾管

署的症狀監視及預警系統進行通報，並自動介接到自主健康管理系統，

依旅客的居住地轉介至轄區衛生局（所）進行健康追蹤。其機場實施 NS1

快篩後剩下的檢體，無論結果為陽性或陰性，皆會再轉送到疾管署檢驗

及疫苗研製中心進行茲卡、登革熱及屈公病毒等蚊媒傳染病檢驗。因此

疑似感染個案經登革熱 NS1 快篩後，仍可透過後續的檢驗，偵測到茲卡

病毒感染症境外移入個案。 

隨著疫情升溫，2016 年 3 月開始，為降低疑似個案於檢驗期間在國

內造成次波感染，研擬了加速疑似茲卡病毒感染症個案的通報政策。如

在機場登革熱 NS1 快篩結果為陰性且檢疫人員判斷符合茲卡病毒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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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通報定義，將向疑似個案採集血液及尿液檢體，並直接通報為疑似

茲卡病毒感染症個案。區管中心及衛生局收到通知後，應於 24 小時內完

成疫情調查、病媒蚊孳生源查核及民眾衛教等防疫作為。對於具流行地

區旅遊史但無症狀之孕婦，也預先規劃訂定通報與檢驗流程，然所幸後

續疫情未升溫而未啟動疫區旅遊史孕婦免費篩檢政策。 

(二) 港區衛生及航空器、船舶管理 

為避免病媒蚊透過交通載具及港埠環境傳入國內，對於來自疫區的

航班，檢疫人員即登機進行掃蚊抽撿。一旦於艙內捕獲成蚊，即送至

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進行蚊種確認；若為斑蚊，則進行成蚊病毒檢驗。

依據歐盟評估，相較於航空器，茲卡病毒透過人員搭乘船舶傳入我國的

可能性低許多，然而船舶仍有可能載運受感染的病媒蚊或蚊卵進入我國。

因此在船舶衛生管理上，檢疫人員除了安排至人口密集的客輪，登船向

船醫加強宣導提高警覺外，船舶在申請船舶衛生檢查時，同時進行船上

病媒蚊孳生源巡視、清除及宣導。 

執行港區衛生的檢疫人員，持續每季一次在港埠進行成蚊及蚊卵

監測，確保病媒蚊密度在警戒值之下，同時加強港埠及周邊的巡視，並

發函請國際港埠經營管理單位、地方政府及受過專業訓練的病媒蚊防治

業者，加強孳生源清除及病媒蚊防治。 

(三) 衛教宣導 

疾管署針對前往茲卡病毒感染症疫區的高風險族群，包含前往、

居住在茲卡病毒感染症疫區的民眾及懷孕婦女等，透過多元管道提供

疫情訊息、預防措施給旅行同業人員、公會、導遊領隊及醫護人員，並

向 26 家旅醫門診及數家旅行業者進行宣導。隨著國際疫情的發展與確診

個案的發現，除了函請外交部與經濟部提醒駐外館處同仁及家屬、僑胞、

與前往疫區從事商業、農業或醫療的團體，做好防蚊保護措施，並於

離境後自主健康監測。 

另自發現外籍移工（以下簡稱移工）確診個案開始，也特別加強該

族群的衛教宣導。除了請漁會、遠洋漁業團體及雇主，注意移工的健康

狀況，也請移工健檢指定醫院於執行入國三日健檢時提高警覺，如有發

現疑似茲卡病毒感染症個案，依規定通報採檢。同時為深化移工的衛生

教育，製作印有英語、印尼語、越語及泰語 QR code 的「茲卡病毒感染

症防治衛教卡」，交予機場移工服務站，對入境移工時進行關懷與宣導。 

二、茲卡病毒感染症境外移入概況 

    臺灣在 2016 年間共累計 13 名茲卡病毒感染症境外移入個案。我國港埠

共監測 25,227,784 名入境旅客，其中 25,286 名有發燒症狀，再由第一線檢疫

人員以問卷評估個案旅遊史、蚊蟲叮咬史及疫區停留天數等，經確認為發燒

38 度以上且同時曾在登革熱或茲卡病毒感染症疫區停留 6 天以上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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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人員將進一步抽血採檢，一共採檢 3,735 名，其中有 5 名為檢體後送到檢

驗中心，經檢驗為確診個案（佔所有茲卡病毒感染症境外移入個案的 38%）（表

一）。這 5 名個案中，1 名是入境時主動通報檢疫站，告知其旅遊史及症狀，

經第一線檢疫人員採檢後確診。防疫端進一步進行發燒篩檢站攔檢確診個案

的疫調追蹤後，再發現 1 名茲卡病毒感染症接觸者轉確診個案。餘 7 名個案

都是入境時無症狀，於返家後出現症狀，經就醫由醫院通報。 

 

 

 

 

 

 

 

 

2016 年茲卡病毒感染症境外移入個案多為男性(69%)，年齡以青壯年為主

（20–29 歲佔 46%）。其中有 10 名個案之感染國家為泰國、馬來西亞及越南等

東南亞疫區，居留身分除本國籍人士外，多為移工與外籍人士（表二）。 

 

 

 

 

 

 

 

 

 

 

 

 

 

 

 

 

 

 

 

 
表一、2016 年臺灣蚊媒傳染病境外移入情形 

項     目 人 次 

入境總人次      25,227,784  

有發燒症狀人次          25,286  

採檢人次           3,735  

茲卡病毒感染症境外移入總數（檢疫站攔檢）   13(5)  

登革熱境外移入（檢疫站攔檢）   342(147)  

 

 

 
表二、2016 年茲卡病毒感染症境外移入個案概況 

項目 人數 (%) 

性別     

  男 9 (69) 

  女 4 (31) 

感染國家     

  泰國 4 (30) 

  馬來西亞 2 (15) 

  越南 2 (15) 

  印尼 1 (7) 

  新加坡 1 (7) 

  美國 1 (7)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1 (7) 

  聖露西亞 1 (7) 

年齡     

  0–19 歲 0 (0) 

  20–29 歲 6 (46) 

  30–39 歲 1 (7) 

  40–49 歲 2 (15) 

  50–59 歲 2 (15) 

  60 歲以上 2 (15) 

居留身分     

  本國籍 7 (53) 

  外籍人士 1 (7) 

  外籍移工 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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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臺灣在檢疫總所時期即實施港區衛生、航空器、船舶管理等作業。2003 年

因應 SARS 疫情，開始於機場常設發燒篩檢站，相較於各國的檢疫作為，已屬於

全面且基礎深厚，但在資源分配及軟硬體等，仍有優化的空間。因此，在 2016 年

茲卡疫情的因應，除了港埠持續執行原有的作業，自 WHO 宣布國際公共衛生緊急

關注事件開始，至疾管署解除指揮中心期間，疾管署於各國網站蒐集他國最新

檢疫因應作為，並適時檢討調整我國檢疫政策方向（表三）。 

 

 

 

 

 

 

 

 

 

 

 

 

 

 

 

在交通運輸工具病媒蚊防治方面，過去僅對自瘧疾疫區入境的航班，要求

落實航空器滅蟲噴藥作業。本次疫期初期參考 WHO 建議，發函請航空公司額外

針對直航茲卡病毒感染症疫區的航空器落實病媒蚊防治及滅蟲噴藥作業。同樣的，

歐盟海事聯合衛生行動計劃(EU Shipsan Act Joint Action)的茲卡病毒感染症因應

臨時指引的風險評估指出，雖然病媒成蚊透過船舶來傳播的機率相當低，但有

較高的機率透過貨櫃船載運有蚊卵孳生的貨品來散播[12]。在防治作法上，中國

大陸隨著疫情發展趨於嚴格，要求貨櫃船於抵港時須提出噴藥滅蟲證明；如無

出示證明，將扣船實施整船蒸燻消毒作業。多數國家評估這樣的作法將干擾國際

交通及貿易往來，較不符合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IHR(2005)」的精神而未跟進。我國則是參照歐盟的作法，針對載運高風險貨品（如

舊輪胎、富貴竹等需持續澆水的園藝植物）的貨櫃船加強管理，發函請船舶代理

及海運業者，提醒如載運有高風險貨品，都要保持乾燥，避免任何積水或進行噴

藥除蟲作業。然而，也凸顯出我國缺乏歐盟資訊共享的特性，無法即時透過關務

系統，取得前一年度載運高風險貨品的主要來源國家及數據作為政策參考，與

關務的合作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表三、2016 年各國因應茲卡病毒感染症之檢疫作為       

國家 
航機掃蚊 

或噴藥 

船舶及港區 

蚊媒防治 
發燒篩檢 

旅客主動 

申報 

港埠抽血 

檢驗 

後送醫院 

診治 

出(入)境 

衛教 

臺 灣 ○ ○ ○ ○ ○ ○ ○ 

日 本 ○ ○ ○ ○ ○ ○ ○ 

中 國大 陸 ○ ○ ○ ○ ○ ○ ○ 

韓 國 ○   ○ ○   ○ ○ 

菲 律 賓 ○   ○ ○ ○     

新 加 坡     ○ ○     ○ 

越 南   ○ ○ ○     ○ 

印 度 ○     ○   ○ ○ 

印 尼     
○ 

（新加坡入境旅客） 
      ○ 

馬 來西 亞     
○ 

（新加坡入境旅客） 
      ○ 

澳 洲 ○ ○         ○ 

歐 盟 
○ 

（英、義、比） 
○           

美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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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執行入境發燒篩檢為茲卡疫情發生期間國際間最大的爭議[15,16]。常規實

施發燒篩檢的國家多以亞洲國家為主，如臺灣、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4,5,6]。

印尼與馬來西亞為因應新加坡在 6 月的茲卡疫情升溫，亦開始於部份港埠設置

紅外線體溫偵測儀，對新加坡入境的旅客實施發燒篩檢；新加坡及越南則採發放

健康申告單予疫區入境的旅客，進行建檔與通報[7,8]。然而歐美的檢疫因應措施，

多不建議實施入出境發燒篩檢，改採主動通報、衛教宣導或交通運輸工具、貨品

及港區的病媒蚊防治為主。以美國為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以下簡稱美國 CDC）及海關與邊境保衛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人員，僅被動對入境有通報生病症狀旅客，依據美國 CDC 指

引給予醫療評估或處置[9]。 

我國發燒篩檢站在 WHO 宣布茲卡病毒感染症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前，即主動

監測出第一例確診個案，且 2016 年所有主動監測到的個案，佔茲卡病毒感染症總

境外移入的 38%。發燒篩檢站也發揮了許多附加功能，包含作為入境旅客主動

通報的平台、發現接觸者確診個案、協助新加坡及美國發現茲卡疫情等[20]。這些

成果皆有賴於發燒篩檢站平時成熟穩定的運作[18,19]與實驗室的即早檢驗監測。

2013 年疾管署即開始監測國內茲卡病毒，並在 2015 年實施機場登革熱 NS1 快篩

時，將港埠採檢檢體同時納入檢驗。然而，依據文獻指出，茲卡病毒感染症有近

80%的人為無症狀感染，僅針對發燒篩檢旅客採檢，勢必難以一網打盡[17]，故

目前臺灣的茲卡病毒感染症發生率可能是被低估的。此外，2016 年確診個案中，

居留身分為移工者之比率高達 4 成，這些移工多來自擁有大量居住人口及大批

美洲入境旅客的印尼、菲律賓及泰國等茲卡病毒感染症高風險國家[13]，自 1989

年首次引進至 2015 年底，總數已逾 60 萬人[14]。因此，移工未來仍是高風險族群

之一。如何持續透過該族群在臺灣可能接觸的公私部門、生活形態與母國語言，

來即早傳遞疫情訊息與深化衛教，是我國在傳染病預防與控制上需要持續精進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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